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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作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
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898）

會計政策變更

株洲中車時代電氣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本集團」））董事（「董
事」）會（「董事會」）宣佈，於二零一八年四月十九日，董事會議決及批准本公司會計
政策變更，以應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財政部」）頒佈或修訂相關《企業會計準
則》。

會計政策變更概述

於二零一七年，財政部陸續頒佈或修訂了《企業會計準則第 22號 – 金融工具確認和
計量》（「《企業會計準則第22號》」）、《企業會計準則第 23號 – 金融資產轉移》（「《企業
會計準則第23號》」）、《企業會計準則第24號 – 套期會計》（「《企業會計準則第24號》」）、
《企業會計準則第 37號 – 金融工具列報》（「《企業會計準則第 37號》」）、《企業會計準
則第 14號 – 收入》（「《企業會計準則第14號》」）、《企業會計準則第 42號 – 持有待售的
非流動資產、處置組和終止經營》（「《企業會計準則第 42號》」）、《企業會計準則第 16

號 – 政府補助》（「《企業會計準則第16號》」）（統稱「《新準則》」）。

除《企業會計準則第 42號》及《企業會計準則第 16號》分別自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八日
及二零一七年六月十二日起生效外，所有新準則自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起實施。

會計政策變更詳情

《企業會計準則第22號》、《企業會計準則第23號》及《企業會計準則第 24號》

這三項有關金融工具的經修訂準則將金融資產分類由現行「四分類」改為「三分類」，
減少金融資產類別，提高分類的客觀性和有關會計處理的一致性。

金融資產減值會計法亦由「已發生損失法」改為「預期損失法」，以更加及時、足額
地計提金融資產減值準備，揭示和防控金融資產信用風險；套期會計亦修訂以更
加如實地反映企業的風險管理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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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項準則將簡化嵌入衍生工具的會計處理、調整非交易性權益工具投資的會
計處理、進一步明確金融資產轉移的判斷原則及會計處理，並納入了套期會計中
期權時間價值的會計處理和信用風險敞口的公允價值選擇權。

《企業會計準則第37號》

該經修訂準則將 (i)調整企業資產負債表和合併損益表相關列示項目及其披露內容；
(ii)反映金融資產分類由現行「四分類」改為「三分類」後對企業財務狀況和經營成
果的影響；及(iii)要求企業充分披露所面臨信用風險、流動性風險和市場風險情況，
藉此強化企業風險管理目標和策略的披露。

《企業會計準則第14號》

該準則的修訂主要包括 (i)將現行收入和建造合同兩項準則納入統一的收入確認模
型；(ii)以控制權轉移替代風險報酬轉移作為收入確認時點的判斷標準；(iii)對於包
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會計處理提供更明確的指引；及 (iv)對於某些特定交易（或
事項）的收入確認和計量給出了明確規定。

《企業會計準則第42號》

新頒佈的該準則對持有待售類別的非流動資產或處置組的分類、計量作出了具體
規定，要求在利潤表中分別列示持續經營損益和終止經營損益，在附註中詳細披
露持有待售非流動資產或處置組、終止經營的信息。

《企業會計準則第16號》

執行該準則前，與資產相關的政府補助均確認為遞延收益，並在相關資產使用壽
命內平均分配計入營業外收入。與收益相關的政府補助，用於補償以後期間的相
關成本費用或損失的，確認為遞延收益，並在確認相關費用的期間，計入營業外收
入；用於補償已發生的相關費用或損失的，直接計入營業外收入。

執行該經修訂準則後，本公司將與日常活動相關的補助，按照經濟業務性質，計入
其他收益。與日常活動無關的補助，計入營業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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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會計政策變更的影響

由於會計政策變更是本公司根據財政部刊發的相關條文作出及考慮到本公司現時
的業務經營，會計政策的有關變更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概無重大影響，
亦無損害歸屬於本公司股東的淨利潤和本公司股東的利益。

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及監事會對會計政策變更的意見

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及監事會均同意新準則，並認為新準則是根據財政部相關
文件規定進行的合理變更。新準則亦符合財政部、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和其
他監管機構的相關規定。會計政策變更將更加客觀、公允地反映本公司的財務狀
況和經營成果，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利益。

新準則的審議程序均符合相關法律、法規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規定。會計政策變
更無須提交本公司股東大會供股東審議。

承董事會命
董事長
丁榮軍

中國株洲，二零一八年四月十九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本公司董事長兼執行董事為丁榮軍；本公司副董事長兼執行
董事為李東林；其他執行董事為劉可安及言武；非執行董事為張新寧；以及獨立非
執行董事為陳錦榮、浦炳榮、劉春茹及陳小明。


